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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开

湖 南 省 公 安 厅

湘公建议复字〔2021〕5号
对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第1171号

建议的答复

王林梦代表：

您提出的第1171号建议暨《关于加强车辆监管、促进交通安全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尽快出台车辆牌照双方同意可转让的实施操作办法”的建议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24号令）第十九条之规定申请转移登记的，现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的，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一日内，确认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收回号牌、行驶证，确定新的机动车号牌号码，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签注转移事项，重新核发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车辆号牌并不属于私人财产，车主本人对于车牌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拥有权，正是因为车辆号牌的这个属性所以注定车主无法对车辆号牌进行买卖或转让，但车辆属于私人财产，车主可以自由决定车辆的用途和去向。

国家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对原车主继续使用原号牌作出了相应明确。《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124号令）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原机动车所有人申请办理新购机动车注册登记可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同时为深化放管服进一步推出了扩大使用原号范围的便民利民举措，一是同一车主名下车辆号牌互换，对同一机动车所有人名下、同一登记地、同一号牌种类的两辆非营运机动车，可以申请互换机动车号牌号码。对已办理互换业务的号牌号码，如机动车所有人申请再次互换或者申请保留原车号牌号码的，自办理互换业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二是放宽使用原号时限。原车注销、迁出或转移后，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年调整为两年。
二、关于“优化对车辆检测站的监管，规范和制定车辆检测站检测人员技术和素质标准，特别是一线驾车人员，要考核合格取证后上岗”的建议
（一）规范和制定车辆检测站检测人员技术和素质标准。2018年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GB3847-2018《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GB18285-2018《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和GB36886- 2018《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等3个国家标准，确立了新的检测方法及排放限值，从国家标准方面对尾气检测站进行了强制性规定。2020年5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38900-2020）， 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该国标规定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检验要求，以及检验结果判定、处置和资料存档，规范了检验机构的检验行为，也是检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都需执行的标准规范。目前检验机构工作人员都必须通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培训考核，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二）强化对车辆检测站的监管。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和尾气检测的主管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对检验机构进行监管，对违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报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以检验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并撤销检验资格。2017年1月12日国务院明确要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要强化“为社会提供公正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对检验机构严格把关，采取监督检查、能力验证、投诉处理、信息公开等多种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目前我省生态环保部门对所有尾气检测工位进行实时视频录像并将检测数据统一联网，公安部门对所有安全技术检测工位进行实时视频录像并将检测数据统一联网，实现了监管部门对整个检测过程的实时监管。从2019年开始，省市场监管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对全省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实施“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执法检查，抽检比率达到20%，两年来共检查了126家机动排放检验机构，查处62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对45家违规机构暂停联网打印，对6家违法机构共处罚金70万元，取消2家不再符合检验要求机构的排放检验资质。今年以来，交警总队针对代表所反映我省车辆检测站安全技术检测流程不规范的问题，组织了多次明察暗访，已对18个存在违规的检测站进行了处理，停止采信其出具的检验合格报告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长沙交警支队已对4家检测站法人代表依法刑事立案调查。怀化市场监管局对沅陵鑫隆检测站作出了罚款3万的行政处罚。
三、关于“要交警总队牵头，从省里层面出台政策和规范，授权交警对上路的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等）统一监管和执法”的建议
  （一）电动自行车的监管和执法。湖南是电动自行车使用大省，全省注册登记电动自行车超过562.6万辆，给交通秩序、公共安全压力较大。为了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 2020年12月7日，省人民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2020年12月21日，时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毛伟明签署第302号省政府令颁布，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将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及日常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引导文明出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主要出发点，结合我省实际，从部门职责、生产、销售、维修、登记、通行、保障、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各个方面对电动自行车管理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规定。目前，我省也正在加大部署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整治行动，相信不久就会见到成效。

（二）老年代步车和环保车的监管和执法。此类车辆从生产、销售到管理暂时都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而厂商为了迎合市场在不断的生产销售，但交警部门不能纳入机动车管理的范畴，因此只能建议工信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标准建立和违法销售的打击，交警部门也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上路行驶的予以打击，遏制此类车辆乱象。

（三）低速电动车管理无法可依的问题。2021年3月，工信部在天津组织专题会议，研究了关于修订《GB/T 28382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国家标准。拟将微型低速纯电动纳入纯电动乘用车类目统一管理，但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不能拿补贴和双积分。根据标准修订进程，预计相关标准最快将于9月份发布。到时低速电动车管理乱象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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